

2018年兴县财政预算编制说明

一、2018年预算编制工作的总体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 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是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，遵循统筹兼顾、勤俭节约、量力而行、讲求实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，以建立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为目标，健全和完善各项预算管理办法，坚持厉行节约和从紧编制预算，大力推进预算公开，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盘活存量资金，优化支出结构，切实保证各项支出政策的落实和县委、县政府的重点支出需要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。
二、2018年预算编制的原则及工作重点
（一）深化全口径预算管理，提升预算完整性。根据“收入一个笼子、预算一个盘子、支出一个口子”的公共财政要求，强化部门综合预算编制，将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、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支全部纳入部门预算，统筹安排各项支出。
（二）加强一般性支出管控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、国务院“约法三章”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，将厉行节约作为主线贯穿始终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等一般性支出。按照“零增长”的原则编制“三公”经费预算。加强财政供养人员管理，严格核定人员经费。严格控制各种节庆、评比、研讨会等活动，严禁购置豪华办公设备、装修办公场所。
（三）强化预算执行，硬化支出预算约束。严格执行县人大审议通过的预算，坚持无预算不支出的理念，年度预算执行中，无大事、急事、要事原则上不办理追加。
（四）细化政府采购预算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。各单位要提高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重视程度，将政府采购预算编实、编细、应编尽编，凡属政府采购目录内的事项，都应按要求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严格执行“无预算或超预算不采购”的规定，预算执行中除特殊情况外，一律不得调整政府采购预算。
（五）统筹安排资金，推进绩效管理。结合2017年部门预算执行和结转结余资金情况统筹编制2018年预算，推动预算编制与盘活存量资金相结合。强化重点项目绩效目标编制、评价结果运用，推进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六）全面实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。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 98号）精神，2018年起各单位需编制支出经济分类科目，分为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和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。财政部门批复预算时将两类科目编制一并批复部门执行，各单位预算执行、决算编制环节需以两套科目为基础。
三、2018年预算编制的基本方法
（一）收入预算的编制
部门预算收入主要包括部门取得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各项非税收入、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专户和政府性基金收入。收入预算的编制要积极稳妥，真实准确，全面完整反映所有收入。其中，非税收入计划应综合考虑2018年收入征收来源和征收基础增减变化情况、政策性增减因素，按照规定的收费项目、范围和标准合理测算预计完成数，未列入年度预算的，财政部门一律不予拨款。
 (二)基本支出预算的编制
基本支出预算是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。基本支出预算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、日常公用支出。预算安排首先保障单位基本支出的合理需要，以保证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，保证日常工作正常运转。
 (三)项目支出预算的编制
项目支出分为经常性项目支出.民生项目支出和重点性项目支出。根据部门预算公开要求，所有项目支出必须完整填报项目主要内容和预算测算过程，对基建、大型修缮、信息化建设等需立项或前置审批项目，必须按规定附相关部门的审批文件。
四、2018年预算具体情况
（一）收入预算
收入预算合计319019万元。
1、一般公共预算  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5740万元（其中:国税系统75675万元、地税系统49765万元、财政系统20300万元）、返还性收入-6418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7947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9522万元、上年结余结转收入2549万元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8309万元、上解上级支出3848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293801万元。
2、政府性基金  当年基金预算收入25000万元（其中：国有土地收益基金2208元、农业土地开发资金426万元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2076万元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50万元、污水处理费40万元）、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201万元、上年结转结余17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25218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
支出预算合计319019万元。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93801万元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5218万元
1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基本支出105379万元，项目支出188422万元。
2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 项目支出25218万元。
基本支出105379万元
（1）个人部分93854万元。其中：
工资福利支出86025万元（包括在职人员工资福利、民办教师、特岗教师、大学生村官、志愿者幼教、财政负担自收自支人员工资等）。其中：养老保险9064万元、医疗保险2139万元、生育保险227万元、住房公积金5598万元、2014年10月－2017年12月代扣个人养老金10638万元、2014年9月－2017年12月代扣个人职业年金5031万元、公务员医疗补助172万元、工伤保险115万元、事业大病统筹31万元、意外保险13万元。
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7829万元，其中：离休费354万元、抚恤金1490万元、遗属补助233万元、其他对个人家庭补助5644万元。
（2）商品和服务支出11525万元。其中：
定员定额经费2349万元
一般公务业务费2349万元。
福利费1611万元。
交通费158万元。
公务接待费10万元（不含政府专项接待费）。
工会经费116万元。
其他商品服务支出6496万元。
项目支出213640万元
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293801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25218万元。
（1）专项业务类支出53265万元
专项培训费447万元、专项购置费2841万元、专项维修费3658元、专项会议费326万元、其他支出45993万元。
（2）民生项目类支出118657万元
（3）经济发展类支出41718万元
（三）三公经费及会议费  
三公经费468万元。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未安排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8万元、公务接待费310万元。
会议费332万元。
（四）财力及收支平衡情况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93801万元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93801万元，当年收支平衡。
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25218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25218万元，当年收支平衡。
	
